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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

本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53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26.0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4,838,464.0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5,161,536.0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0年 11月 25日全

部到位，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2010]413 号验资报告。 

截止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至今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由于募

集资金项目均已完工，根据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已于 2014年 6月 30日前全部转出。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0.00 元。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无需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出具专项报告。 

（二）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63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方江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蔡小如、

刘健等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94,895,397 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17 元。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0,399,996.49 元，扣除支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的

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 24,029,599.92 元后，公司实收募集配套资金款为人民币

656,370,396.57 元，已由国泰君安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

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120014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53,054,776.92 元，其中：

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94,981,960.91 元，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8,072,816.01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32,641,727.34

元（其中利息收入 3,013,335.71 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97,641,727.34 元（含金锐显

暂时补流资金的 6500 万元）。经过公司核查，新东网在实施电信渠道合营项目时使用募

集资金 1,009.29 万元采购手机线、耳机线，根据无线终端的定义，公司认为新东网使

用募集资金采购的手机线、耳机线不属于无线终端的范围，因此，出于谨慎性考虑，公

司决定将新东网使用的上述用于采购手机线、耳机线的资金重新转入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

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下同）。

2016年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再次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证募集资金高效、合规

使用，并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募集资金严格贯彻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专户所在银行以及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监

管范本要求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公司严格履行

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独立财务顾问，同时接受独立财务顾问的监督。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396000100100380284 

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396000100100380414 

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396000100100380538 

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396000100100380650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 760900126610408 

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 591902776710838 

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 696557278 

合计 32,641,727.34 

公司同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及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方监

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

不存在问题。协议得到有效履行，专户银行定期向独立财务顾问报送对账单，公司授权

独立财务顾问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独立财务顾问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三、2017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于 2015年 12月 23日汇入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0,399,996.49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2,716,827.94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人民币 647,683,168.55 元以增资的方

式用于全资子公司金锐显、新东网、北京慧通九方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共使用 553,054,776.92 元，投资进度为

81.28%。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768.32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07.2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305.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智能电视终端产品扩建

项目 
否 10,877.25 10,877.25 1,433.33 4,971.00 45.70% 2017/12/31 — — 否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否 4,724.98 4,724.98 1,653.89 3,567.33 75.50% 2017/12/31 — — 否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分发

平台建设项目 
否 4,437.15 4,437.15 459.87 1,085.72 24.47% 2017/12/31 — — 否 

电信渠道合营项目 否 33,020.75 33,020.75 2,260.18 30,701.90 92.98% 2017/12/31 710.83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4,979.87 14,979.87 0.01 14,979.53 100.00% 2016/1/31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8,040.00 68,040.00 5,807.28 55,305.48 81.28% — 710.8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6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信渠道合营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东东东商务、新东支付、

新东融资租赁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信渠道合营项目”的实施主体，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财务顾问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次募集资金 11,394.33 万

元置换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信渠道合营项目的同等金额

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由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通资金的议案》，同意金锐显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 6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2017 年 8 月 8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经过公司核查，新东网在实施电信渠道合营项目时使用募集资金 1,009.29 万元采购手机线、耳机线，根

据无线终端的定义，公司认为新东网使用募集资金采购的手机线、耳机线不属于无线终端的范围，因

此，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决定将新东网使用的 1,009.29 万元用于采购手机线、耳机线的资金重新转入

募集资金专户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7年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披露和规范。 

在实际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及电信运营商合作模式的调整导致了电信

合营渠道业务模式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无线终端分销业务。此前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分

四期预测已经无法配比目前的业务模式，因此需要对比四期总和。经过对比发现，考

虑到 2017 年及 2018 年合约机业务分期未确认的收入，新东网募投项目总收入可以达

到预测值。募投项目净利润和收益率低于预测值，其中 2016年新东网募投项目实际利

润率为 10.58%，主要原因是通信运营商改变了经营方式，在原计划的运营建设与合约

机分成收入的基础上增加了存话费送终端及周边产品的业务，该项业务的优点是资金

周转快、营业收入金额大，缺点是利润率低。出于维持长期客户关系的需求，公司新

增了无线终端分销的业务模式。由于市场环境及业务模式发生调整，包括合约机业务

收益率也出现较大下滑，因此实际盈利与原盈利预测发生偏差。 

经过公司核查，新东网在实施电信渠道合营项目时使用募集资金 1,009.29万元采

购手机线、耳机线，根据无线终端的定义，公司认为新东网使用募集资金采购的手机

线、耳机线不属于无线终端的范围，因此，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决定将新东网使用

的上述用于采购手机线、耳机线的资金重新转入募集资金专户中。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发表意见如下：本报告期，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对发现

新东网在实施电信渠道合营项目时使用募集资金 1,009.29 万元采购手机线、耳机线的

行为，公司已进行了规范和作出了更正措施，新东网已将 1,009.29 万元退回募集资金

账户，后续公司要更严格的规范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七、监事会意见 

经监事认真审核，一致认为：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2017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对发现新东网在实施电信渠道合营项目时使用募集资金 1,009.29 万元采购手机线、耳

机线的行为，公司已进行了规范和作出了更正措施，新东网已将 1,009.29 万元退回募

集资金账户，后续公司要更严格的规范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八、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达华智能募集资金 2017 年度使用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对新东网在

实施电信渠道合营项目时使用募集资金 1,009.29 万元采购手机线、耳机线的行为，公

司已进行了规范并作出了更正措施，新东网已将 1,009.29 万元采购手机线、耳机线的

货款退回至募集资金账户，后续独立财务顾问将要求公司更严格的规范使用、管理募集

资金。 

九、备案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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